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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级

缓急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教字〔2017〕88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公布 2017 年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组织申报 2017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

知》(校教字〔2017〕69号)精神，在个人申报和单位推荐的基础上,

经内容审查、专家评审、立项公示和学校审定，批准“面向工程教

育专业认证的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”等48个项

目为 2017年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，其中校级重点项目 13

项、一般项目 35项（具体见附件 1）。为保证立项项目的顺利实施

并取得预期研究及实践成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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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，应结合我校办学的特色及优势，

以“一流学科”建设为基础和支撑，紧密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

与建设、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与实践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、工程

教育专业认证研究与实践、专业评价体系研究、通识课程改革与建

设、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、学风建设和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研究与

实践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九大专项的目标进行研究，加强理论

研究、教学实践和管理创新，重视实效，做出成效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应按照指南的目标、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果完成

建设。学校将组织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，严格按“预期研究成果及

实践成效”指标考核。各相关学院及各项目组应充分重视，认真按

各立项任务书有关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各项目研究经费将分期拨付，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和取得的

阶段性成果，适当调整经费资助额度。立项阶段下拨 50%，中期检

查合格后下拨 50%。结题完成后三个月，剩余经费由教务处收回，

用于资助其它教学改革项目。

四、研究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统筹管理。经费使用范围见南京航

空航天大学关于印发《本科教学改革与建设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（校教字〔2016〕33号）第五条。

五、项目研究周期为 2年。原则上，中期检查时间为 2018年

12月，结题验收时间为 2019年 12月。

附件: 2017年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研究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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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17年 12月 11日

（联系人：杜丹妮，杨玲 联系电话：84895740）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1日印发


